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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工 信 投 资 (2o2o)35号

关于继续组织       '疫 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      页目的通知

各辖市、区工信 (经发 )局 、财政局,常州经开区经发局、财
政局 :

为贯彻落实《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助力
企业恢复生产的意见》(常政发 (2o2o〕 16号 )精神,支持引
导全市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坚定信心、渡过难关,在第一批
开展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技改设各投入项目申报的基础上 ,

现就继续组织申报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:

一、支持对象和支持方式

与第丁批申报通知 (常工信投资 〔2∞o)27号 ,下 同 )

要求相同户

=、
申报要求

项目购置设各已到位并投入生产 ,申 报补贴的设各必须用
于防疫物资的生产或生产防疫物资所需要的重要原辅料(零部
件 )、 重要设各的制造,设各购置时间应在⒛2o年 1月 1日 后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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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日期视疼情情|况另行通知。
冬佘要求与第一批申报通∷知相

同。      |

艮材料中增加为疫情防控提供物
资保障的证明材料(可包括但不

∷
限于:国家或省的征调函,地

方政狩或相关部门征调函,相关地方、部门、企业的供货协议、
供货凭证,销售发幕、单据、票证等 ),其余要求与第一批申
报通知相同。  ∷

(二 )受 理 时 隅 。 第 二 批 请 于 2020年 3月 10日 前 申报 ,

第 三
批 请 于

^020年

4月 10日
前 申 报 。  

∷

(三 )其他事项:为在疫情期间尽快落实补贴政策,壳分
发挥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作用,各项目申报单位可分批申报谖备

谬
入,已 申报伞业砷有新增设各投入可继续申报。

联系人及电话丿

市工信局投资与技术 改造处 周 忆峥 85-81271

市财政局工贸脚展处 卞丽萍 85681838

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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